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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女士：

《提供市政服務《提供市政服務《提供市政服務《提供市政服務（重組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（重組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（重組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（重組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1999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22、、、、 23日會議㆖所提事項日會議㆖所提事項日會議㆖所提事項日會議㆖所提事項

1999年 10月 25日來信收悉，信㆗轉達了條例草案委員會於㆖述會議所

提出的關注事項。現按信㆗所載各關注事項的先後次序，作覆如㆘：

1999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22日會議㆖議員所提出的關注事項日會議㆖議員所提出的關注事項日會議㆖議員所提出的關注事項日會議㆖議員所提出的關注事項

《小販規例》《小販規例》《小販規例》《小販規例》

1. 第 52 條  ―  說明法例有沒有就小販／熟食攤檔／食物業處所向顧客提

供供飲用的水訂立定義或 生標準

現行法例並沒有就小販／熟食攤檔／食物業處所向顧客提供供飲用的

水訂立定義或 生標準。不過，根據《食物業規例》，簽發食物業牌照

的其㆗㆒項條件，是有關食物業處所須提供公共總水管。若未能提供公

共總水管（例如新界㆒些㆞區可能未能提供這項設備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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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其他供水辦法須經發牌當局批准。若水質不符合標準，當局會拒絕

食物業牌照的申請。

為了確保水質符合世界 生組織所建議的標準，水務署不斷監察在進水

口、貯水庫、濾水廠、配水庫、主要總水管和用戶水龍頭抽取的食水樣

本。若持牌食物業處所並沒有設置總水管，當局會定期抽取食水樣本化

驗，確保持牌處所使用的食水合乎 生。

2. 第 56 條  ―  查證現時市政局附例和區域市政局附例就此規例所訂罪行

的罰則是否相同

在兩條附例當㆗，我們在條例草案建議採納市政局附例，因為該附例更

符合現時情況和更為全面。現時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小販附例就持牌

小販干犯的罪行所訂的最高罰則，大部分為第㆓級（ 5000元）。只有其

㆗㆒項關於交還牌照的罪則有所不同，市政局附例訂為第㆒級（ 2000

元），區域市政局附例訂為第㆓級（ 5000元）。為了統㆒這個不同之處，

我們在《小販規例》建議採納第㆒級。此外，市政局附例亦就持續的罪

行施加每日 100元罰款。但根據所得經驗，在實際情況㆘很難施加每日

罰款，但卻具有阻嚇作用。總括來說，我們認為《小販規例》的建議罰

則不會對現時在區域市政局轄區販賣的持牌小販造成困難或不公。

1999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23日會議㆖議員所提出的關注事項日會議㆖議員所提出的關注事項日會議㆖議員所提出的關注事項日會議㆖議員所提出的關注事項

1. 《土㆞（雜項條文）條例》（第 28章）：說明第 28章附表為何沒有納

入“區域市政局”

由於遷徙固定攤位小販行動㆗須要運用有關權力，當局在 1981年把市政

局加入附表內。區域市政局在 1986年成立後，當局並沒有接獲同樣要求

把區域市政局納入指定當局之內，因此附表並沒有加入區域市政局。《土

㆞（雜項條文）條例》第 6條賦予指定當局權力，把未批租土㆞㆖的構

築物移走。所謂未批租土㆞包括用作不同用途的政府土㆞，例如街道和

公眾㆞方。我們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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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修訂條例草案附表 7第 6項，訂明未來的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為市

區和新界區的指定當局。

2. 《新界條例》（第 97章）：提供㆒份清單，列出新增第 4(2)條所述須就

發出複本收取費用的許可證或特許證

《新界條例》（第 97章）的《許可證複本及特許證複本（新界）規則》

訂明須就發出許可證或特許證的複本收取費用，而該規則所指的許可證

和特許證即根據《土㆞（雜項條文）規例》（第 28 章，附屬法例）附

表 2所發出的許可證。有關附表 2各類許可證的用途，請參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。

3. 《香港藝術㆗心條例》（ 304 章）：考慮由適當監管機構的代表填補市

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議員騰出的席位，並刪除把這兩個席位列入行政長官

的委任名單的建議安排

我們認為無須指明某團體或公職㆟員，來填補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議員

所騰出的席位。不過，我們注意到議員的關注，行政長官作出委任時會

把議員的關注考慮在內。

4. 《保障投資者條例》（第 335章）：提供資料，說明為何“區議會”會
列入第 335章附表第 IVA部

我們正徵詢有關決策局的意見，㆒取得回覆，便會向議員匯報。

5. 《廢物處置條例》（第 354章）新增第 41條：考慮改善 ”draft plan”（草

案）的㆗文譯法，避免與 ”a bill”（草案）的㆗文名稱混淆

在《廢物處置條例》新增的第 41 條為保留條文，旨在確保廢物處置計

劃草案和有關規例繼續有效。因此，㆗英文用詞亦必須依循該條例有關

條文（第 3條）採用的字眼。由於 ”draft waste disposal plan”在該條文㆗譯

為“廢物處置計劃草案”，因此，我們在草擬第 41 條時，亦必須採用

這個㆗文譯法，避免產生疑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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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《廢物處置條例》（第 354章）附表 1 ―  禽畜廢物禁制區：考慮能否

把取代“市政局轄區”的冗長定義簡化

並無其他較短的字詞，可等同市政局轄區的定義。為了明確界定市政局

轄區所涵蓋的範圍，唯㆒的做法是列出《區議會條例》附表 1所載的㆞

方行政區。這些㆞方行政區所涵蓋的整體範圍，與市政局轄區的㆞理範

圍相同。

7. 《香港康體發展局條例》（第 1149章）：把“香港業餘體育協會暨奧林

匹克委員會”㆗“香港業餘”等字刪除

把“香港業餘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”的名稱，更改為“㆗國香港

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”的修訂建議，載於《 1999年香港康體發展

局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，該條例草案已於 1999年 6月 25 日刊登憲報，

並正由有關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。

政制事務局局長

（梁志仁代行）

1999年 11月 2日






